
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文件
杭跑改办〔２０１７〕１３ 号

关于在各区、县（市）行政服务中心设立

商事登记证照联办综合窗口的指导意见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关于推行“１＋Ｎ” ＋Ｘ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》 （杭跑

改办〔２０１７〕１１ 号）要求，为加快政务服务由各部门自行受理向行

政服务中心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转变，特出台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科学设置商事登记“证照联办”综合窗口

各区、县（市）行政服务中心要综合考虑“１＋Ｎ” ＋Ｘ 办理事项

领域、办理流程关联度、办件量等因素，科学设置商事登记“证照

联办”综合窗口数量。 在设置窗口时，要吸取外地成功经验，充分

体现“从群众和企业办事找‘部门’，向办事找‘政府’转变”的改

革要求，由市审管办及各区、县（市）行政服务中心牵头，各相关部

门配合，消除部门痕迹，在 ５ 月底前完成 “证照联办” 综合窗口

设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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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健全“证照联办”综合窗口人员保障机制

商事登记“证照联办”综合窗口人员由各区、县（市）行政服务

中心负责落实，实现专岗专责；过渡时期也可由中心从开展“１＋Ｎ”

＋Ｘ 多证合一、证照联办的各部门中抽调，以值班制形式由各部门

派驻专员进行轮换，具体轮换时间可由各中心自行下文确定，并于

５ 月底前完成“证照联办”综合窗口人员配备。

三、制定公布标准化规范化办事指南

市审管办、市场监管局牵头对办理流程、提交材料、表单文本

等内容进行整合归并，简化重复提交的材料，重新制定标准化、规

范化办事指南。 办事指南应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明确清晰的指

引，重点规范申请主体、办理条件、申报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

等要素，彻底取消不必要的申报材料、“奇葩证明”，消除“ＸＸ 等材

料”、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”等模糊性表述和兜底条款。 要

突出“用户”导向，围绕办成“一件事”的最简流程和最优路径来研

究解决联办事项的规范和流程，在 ５ 月底前由各地行政服务中心

统一公布“１＋Ｎ”＋Ｘ 联办事项办事指南。

四、完善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审批模式

按照“一窗受理、一表申请、一次告知、一库共享、一网联办”

的要求，在信息化系统不完善、数据不能共享的情况下，先实行物

理整合，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“前台一窗受理、后台内部流转、部

门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、事项一次办结”的审批模式；在此基

础上，加快建设全市统一的商事登记证照联办系统，通过资料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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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共享，真正实现网上并联通办，提高审批服务效率。

五、探索建立“１＋Ｎ”＋Ｘ 督查考评机制

围绕强化政务服务管理监督要求，逐步健全行政服务中心“１

＋Ｎ”＋Ｘ 多证合一、证照联办统筹协调和监督考核制度，加快建立

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理、按责转办、限时办结、统一督办、评价反馈

的业务闭环。 市政府将定期对“１＋Ｎ”＋Ｘ 改革工作情况进行督察，

对不认真履职、工作明显滞后的地区和部门进行追责，确保“１＋Ｎ”

＋Ｘ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工作有序推进、落到实处。

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

（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代章）

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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